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教師選填選修課及課程時段原則

114年9月10日114學年度第1學期第1 次系務會議通過
1.在系辦公告選填各學制選修課程後開始進行。
2.開放老師選填選修課，如有衝堂，系主任協助協調，協調不成則同時段開設2門課。 
3.教師選填選修課的開課年級必須與〈國立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必選修科目冊〉所規範一致。
4.俟所有教師均完成選填各學制選修課程後，系主任得視實際需求且符合〈國立嘉義大學中文系教師排課原則〉之規範下，協調本系教師加開或調整課程。
5.本原則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
